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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数字信息长期存取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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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后的信息是否可以长期保留和方便存取, 在技术上、法律上及管理上已成为世界业

内人士研究的焦点。文章从管理角度提出 3 项建议: 建立保存数字信息长期存取的责任制; 倡建数

字信息归档系统; 建立保存数字信息的选择策略。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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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末, 随着计算机技术、数字存储技术、现

代通讯技术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有机结合, 数

字信息日益广泛地用于综合的信息资源。象其他格

式的信息一样, 数字信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运动, 它

们被产生、编辑、描述、标引、传播、获得、使用、注释、

修订与再产生, 为了将来而被保留或删除。信息在存

贮、存取与传输过程中, 也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被损

毁。

数字对象均是以数字格式进行存贮并以数字方

式进行存取的。尽管数字对象的存取可以通过其载

体 (如磁带、CD 2ROM )也可以通过电子网络, 但均需

依靠设备、电子操作方式与电子显示软件来进行。与

传统信息不同的是, 能长期保存数字信息并不等于

能保证被保存的数字信息具有可存取性。被保存完

好的数字信息若在当前设备中无法读出, 实际上与

该信息被损毁没有区别。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

取性, 涉及到技术与费用、法律与管理等多种的相互

牵连的因素。这些技术因素、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混

杂在一起, 增加了保证数字信息长期可存取的难度。

如果我们不具备保证数字信息长期可存取的能力,

数字信息全方位的产生与传输就会受到制约, 已由

虚拟走向现实的电子图书馆、电子商务、电子政府等

统统将成为昙花一现的产物。因而, 维护数字信息长

期存取的研究应是数字技术应用研究中的重中之

重。

因此, 无论从技术上、立法上、管理上, 均是世界

同行研究的焦点, 许多问题至今尚没有解决。笔者仅

从管理角度, 探讨维护数字信息长期存取的措施。

1　建立保证数字信息长期存取的责任制

数字信息的存贮与存取环境与数字信息的产生

环境是一致的, 数字信息只有在其产生的环境中加

以保存与维护才是最经济、最可行的, 这也是维护其

长期存取的可靠方式。如果信息在形成伊始, 就不便

存取, 那今后的存取将更加困难。所以, 数字信息的

形成者应对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负有主要责任与最

初责任。信息的拥有者与提供者为了获得新的利益,

有可能把已形成的数字信息重新包装起来。这种重

新包装有可能限制了电子信息的存取, 使公共存取

数字信息成为不可能。因而, 信息的拥有者与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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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对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负有主要责任。同时, 政

府也应制定法令, 要求数字信息的生产者、拥有者与

提供者以当前可供公共存取的标准系统去产生与维

护电子信息。

在印刷环境中, 印刷信息的拥有者与提供者 (如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负有保存信息的职责。而数

字环境不同于印刷环境, 网络上的任何人 (他可以是

个人、部门或出版者) 都是数字信息的产生者, 他们

的大多数都不在保存信息职责的岗位上, 因而大多

数的电子出版者也不关心其出版产生的电子出版物

的可取性。即使他们认识到有价值的电子信息需要

维护其长期可存取性, 作为个人或部门也未必愿意

自动承担这一责任。另外, 目前尚没有一种数字技术

能保证其长期领先地位, 因而要维护数字信息的长

期存取, 必然需要将已有的数字信息从过时系统中

迁移到当前系统中来, 这不仅涉及到系统升级的费

用, 还需要技术。如果没有法律与制度去保证迁移工

作的进行, 数字信息的拥有者或保管者将会由于不

愿承担这些费用, 或由于没有责任感而使这些有价

值的数字信息损毁。笔者认为, 我国应根据数字信息

形成者的类型, 制定不同条例迫使数字信息的形成

者、拥有者对其行使保护责任与义务。在这方面, 一

些国家制定的有关规定可作为我们的借鉴。

网络上信息的形成者, 可分为三个类型, 即个

人、部门与出版者。

对产生数字信息的个人是否必须承担保护数字

信息的责任, 国外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美国认为 [1 ] ,

产生数字信息的个人也应对其产生的数字信息的长

期存取负有主要责任。如果个人不愿意承担这一责

任, 则应委托其他部门, 如图书馆、档案馆等接收保

存数字信息的责任。若个人不承担保存责任, 也不采

取有效措施将该责任委托他人, 或该数字信息没有

收容单位时, 应由数字档案馆 (为保证数字信息长期

存取而组建的一个专门机构) 负责对这类数字信息

进行保护, 同时要对个人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澳大

利亚认为[2 ], 保存数字信息的基本责任应与该信息

的形成者有关, 信息的形成者应是该信息保存的主

要责任者, 但不是决定性的重要责任者。如果信息的

形成者无力或不愿意保存其数字信息, 则主要的保

存职责应由捕获该信息的其他机构承担或由失效保

险机制 (fa il- safe m echan ism ) 承担。失效保险机制

受法律支持, 帮助数字档案馆履行对重要数字信息

保存的应急保障机制。

对出版者与部门形成与拥有的数字信息自己应

承担保护职责。美国与澳大利亚都认为, 出版者应在

电子出版物的形成过程中认真选取软件, 并对其软

件产品施加影响, 以使他们的产品能容易被存取。对

任何格式的文献长期存取负有责任的图书馆与收藏

部门, 不能依赖出版者去履行这种职责, 必须与其在

呈缴本制度的基础上, 履行数字信息长期存取保护。

另外, 澳大利亚还认为, 拥有数字信息的部门应对数

字信息的长期存取负有主要责任, 在《澳大利亚数字

文件管理策略》中, 规定:“如果数字文件原载体移交

给另一机构保管, 那么接收该数字文件的机构应承

担保护数字文件长期存取的职责。如果某机构仅仅

是拷贝了另一机构的数字文件, 而尚未接收该数字

文件的原载体, 那么机构间必须签定协议, 由被拷贝

机构负责保护该数字文件的长期可存取性, 而由拷

贝该数字文件单位承担控制该拷贝被存取的责

任[3 ]。

2　倡建全国数字信息归档系统

随着数字环境的形成, 数字环境对技术、法律、

社会氛围的要求越来越明显。传统机构为了适应数

字环境的需要, 要在结构上作出许多重要的变革, 甚

至是造成许多新的机构与组织的产生。笔者认为, 传

统的图书馆、档案馆在保护有价值的数字信息方面

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保证有价值的数字信息长期存

贮与存取, 有必要组建一个全国数字信息归档系统。

随着数字化环境的形成, 一些传统的图书馆、档

案馆与文献收藏部门, 也开始收藏数字格式的文献,

有不少图书馆、档案馆还提供网上浏览与借阅。但这

些传统图书馆包括发达国家的数字图书馆, 也未将

保证数字信息的长期存贮与存取提到其职能范围之

内[4 ]。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一样, 只是负责对数

字信息的收集与在当前环境下提供存取, 而未能对

数字信息的长期贮存与存取提供保证。致使一些在

网上流动的, 没有收容部门的、有价值的信息, 在当

前技术情况下更无法长期保存。因此有必要建立全

国数字信息归档系统, 使它承担对全国社会、文化、

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数字格式智能遗产的存贮与存

取承担整体责任, 使它成为我国数字信息的资源基

地, 以保证我国有价值的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

保证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 需要紧跟技术发展

的步伐, 不断地对数字信息进行迁移。迁移策略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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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随不同的应用环境、不同格式的数字对象以及

显示、检索能力被保留的不同程度而改变的。有时为

满足用户的要求或人们对某类信息的迫切需要, 将

迫使我们将数字信息转换到更昂贵的存贮系统中,

同时由于用户要求或版权法的制约, 还需要购买知

识产权与软件。所有这些, 使负有保证数字信息长期

存贮与存取责任的部门不仅需要具有高水平的系统

工程技能还要付得起昂贵的费用, 这并非传统的图

书馆、档案馆所能够胜任得了的。

另外, 防止媒体损坏与技术过时, 仅是保证信息

存取的一部分工作, 另一部分工作是保证被存取信

息的可靠性。因为电子信息很容易被巧妙地处置与

修改, 被修改与处置的拷贝又很容易在网上广泛传

播, 从而出现多个难辨是非的版本。为确保用户需要

的数字信息是真实的, 为确保有价值的数字信息将

来不会丢失, 也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有保存价值的数

字信息进行归档管理。

3　建立保存数字信息的选择策略

近年来大量的电子出版物与网上信息被图书

馆、信息收藏部门收藏、检索。要对这些数字信息全

部进行保存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应拟定一个对数

字信息选择与决定其保留的策略, 请专家对它们的

保存价值进行评定, 将有保存价值的数字信息挑选

出来, 加以长期保存。

文献收藏馆所的馆藏原则也可以作为选择被保

存的数字信息的着眼点。鉴定时应综合考虑到保存

该信息的费用与利益, 包括当前保存该信息的必要

性与预测可能的需求。被鉴定有长期保存价值的数

字信息可长期保存, 对于保存价值尚不十分明确的

数字信息则不需进行全面的长期保存。

非数字资料的馆藏原则可为我们鉴别数字信息

提供一定参考, 但模拟环境与数字环境是存在一定

区别的。有形的电子出版物的选择与收集, 可参考印

刷资料, 而网络化的电子出版物处于频繁的变化之

中, 选择的难度首先在于怎样寻找适合馆藏原则的

信息, 然后才是对符合用户需要的潜在资源进行挑

选。因而对网络化的信息, 应找出哪些重大信息当前

正在产出, 这些重大信息中有多少值得保存以及由

谁去保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是值得参

考的, 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1996 年制定《澳大

利亚电子出版物的国家策略》[5 ]及《保存网上出版物

的选择方针》[6 ]等。

数字信息的易修改性使用户对它们正在使用的

电子信息是否真实可靠表示担忧。保存数字信息的

部门应制定策略, 使被保存的数字信息绝对可靠与

完整。为此, 笔者认为选择策略至少应对信息的内

容、结构、背景、固定性与参考部分加以特别注意。

最后, 保存数字信息的选择策略制定后还需要

定期进行审查、修订, 以有利于当前的最佳运作。维

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尽早加

以研究。形象地讲, 维护数字信息长期存取的措施相

当于长途货运中的保鲜剂, 当信息在高速公路上不

停运转时, 如果没有维护信息长期存取的措施, 信息

在超越时空的传送过程中就会腐烂。当我们今天在

加快电子图书馆、电子商务、电子政府的建设速度

时, 还应及早、尽快地对数字信息的长期存取技术加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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